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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司法局关于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告

（第三批）
梳理和公布行政执法依据，是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基础工作，也是实行政务公开的重要措施。新一轮机构改革后，行政执法机关“三定”规定重新进行了核定，部分行政执法机关及内设机构职权职责做了调整。为确保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切实做到依法行政，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18号）、《云南省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云政办发〔2019〕39号）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云南省监督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芒市人民政府授权，芒市司法局审查确认，现对芒市行政区域内的4个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及有关信息予以公告。
一、芒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负责人：王先勇

执法区域：芒市

执法类别：退役军人事务管理

办公地址：芒市大街109号

监督电话：0692-2966555
邮编：678400

主要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烈士褒扬条例》《军人抚恤优待条例》《退役士兵安置条例》《云南省退役士兵安置规定》《云南省义务兵家属优待规定》等。

二、芒市新闻出版（版权）局

负责人：杨清

执法区域：芒市

执法类别：新闻出版

办公地址：芒市斑色路16号

监督电话：0692-2110929
邮编：678400

主要执法依据：《印刷业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等。

三、芒市广播电视局

负责人：杨清

执法区域：芒市

执法类别：广播电视管理

办公地址：芒市斑色路16号

监督电话：0692-2110929
邮编：678400

主要执法依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有线电视管理暂行办法》《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云南省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

四、芒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负责人：魏荣华

执法区域：芒市

执法类别：侨务综合执法

办公地址：芒市大街109号
监督电话：0692-3028778
邮编：678400

主要执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办法》《云南省华侨回国定居办理工作实施办法》等。

凡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实施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行为的行政机关和组织都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省、州政府有关规定，由芒市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确认其行政执法的主体资格并予以公告。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监督电话：0692-2121519；

芒市司法局行政执法监督电话：0692－2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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